浙江省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有关问题问答

　　问：社会各界对竞争性选拔干部十分关注，请问开展这次选拔工作是基于什么考虑？

　　答：这次开展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主要基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从中央和省委的要求看，加大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力度，是中央《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确定的11个重点突破改革项目之一。《规划纲要》提出，到2015年每年竞争性选拔的厅局级以下委任制干部，应不少于三分之一；省委贯彻中央《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到2013年每年竞争性选拔的厅局级以下干部不少于四分之一，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加大推进竞争性选拔的工作力度。二是从干部队伍建设的实际看，竞争性选拔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一种重要方式，有利于拓宽选人用人视野、激发干部队伍活力、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三是从群众和社会评价看，连续两年“万人评组工”结果显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是干部群众认为最有成效的改革举措。开展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也是对群众和社会各界愿望与期待的尊重和回应。

　　问：与前些年的公开选拔相比，这次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有哪些特点？

　　答：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更加注重能力导向和人岗相适。资格条件设置突出“学过、管过、干过”的要求，考试测评注重“干什么、考什么”，围绕选拔职位所要求的核心能力素质，重点考察了解干部运用理论、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岗位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更加注重树立基层导向。把“具有基层工作经历”作为报名的基本条件，规定报考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副厅级领导干部职位、省级机关处级领导干部职位、主任科员以下公务员职位，都要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三是更加注重畅通人才交流渠道。省级机关处级领导职位第一次实行公开选拔，符合条件的省市县乡机关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都可以报考，省级机关部门（包括直属单位）人员不参加本部门处级领导职位公开选拔。四是更加注重综合素质评价。注重对考察入围人选德的考察，以更全面了解掌握其德才表现和综合素质。

　　问：能否介绍一下这次竞争性选拔工作的总体安排？

　　答：这次竞争性选拔的目标职位、选拔范围、资格条件等已经在《人民日报》、《浙江日报》、浙江组织工作网和浙江人事考试网等媒体和网络上进行公告。根据安排，整个工作从7月中旬开始至9月中旬基本结束。具体分8个环节进行：一是宣传发动。二是推荐报名。三是资格审查。四是笔试。五是面试。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按一定比例合成考试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相应考察人选。六是组织考察。按照目标职位组成考察组，对考察人选进行全面考察。七是讨论决定。根据笔试、面试综合成绩和考察评价情况，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党委（党组）作出任用决定。八是公布结果。通过新闻媒体等途径向社会公布选拔结果。

　　问：如何把握各类职位的报考资格条件？

　　答：各类职位的报考资格条件，严格按照《公务员法》、《干部任用条例》、《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和《公务员调任规定（试行）》的有关规定设置。根据职位实际，对报考人员的专业背景、学历、从业经历和执业资格等进行有针对性设定。

　　资格条件中的任职时间计算到2010年7月31日。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指国民教育序列取得的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也包括通过党校学习、函授、自考、国外大学学习等方式取得的大学以上学历证书。在国外大学取得的学历或学位须经国家教育部学位学历认证中心认证，并提供相关材料。

　　问：怎样报名参加这次选拔？资格审查工作如何进行？

　　答：大家可以浏览浙江组织工作网、浙江人事考试网，参阅省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办公室发布的《公告》。这次报名工作，采取组织推荐或个人自荐，实行网上报名。每位报名者只能报考一个职位。报考人员到浙江组织工作网或浙江人事考试网专设的相应报名系统，录入报名信息。报考人员在规定时间内从网上打印准考证。笔试后，对面试入围人员进行资格复查。资格审查贯穿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全过程。

　　问：大家比较关心这次竞争性选拔的笔试和面试，能否谈谈笔试和面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答：笔试和面试是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的重要程序，也是科学遴选人才的关键环节。这次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的笔试、面试，突出能力导向和人岗相适，倡导“凭实力竞争，让真才胜出”。

　　笔试主要测试报考者运用理论、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省级机关主任科员以下公务员职位的笔试重点测试机关工作的应知应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文字综合能力。面试主要考察了解报考者能力素质、个性特征等方面对选拔职位的适应程度。通过笔试和面试，切实把综合素质高、实际能力强、适岗性强、有发展潜能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

　　省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办公室不指定专门的复习资料，报考者凭日常学习和工作中积累的真才实学参加考试。

　　问：群众最希望竞争性选拔能够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请问这方面有什么具体举措？

　　答：主要采取两方面措施：一方面是全过程信息公开。通过新闻媒体发布、网络等多种形式，公布职位和报考条件，及时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另一方面是全方位立体监督。建立由省纪委等有关人员组成的监督组，邀请部分“两代表一委员”、组织工作监督员，参与竞争性选拔各个环节工作，列席有关会议，对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进行全程监督。

　　问：中央强调竞争性选拔要大力推进、全面推开，省里对各市县开展这项工作有什么具体要求？

　　答：省委要求，各市、县（市、区）要切实加大竞争性选拔力度，今年要普遍开展一次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实现竞争性选拔的制度化、常态化。今年以来，各市、县（市、区）都制定了竞争性选拔工作计划，部分市、县（市、区）已经启动这项工作；各省直单位积极开展内设机构领导人员竞争上岗工作。各地在大力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同时，还积极探索公推比选、公推公选等多种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

